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6, 15(3), 620-626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3315 

文章引用: 田焜宇. 论电商经济时代交叉执行机制的构建[J]. 电子商务评论, 2026, 15(3): 620-626.  
DOI: 10.12677/ecl.2026.153315 

 
 

论电商经济时代交叉执行机制的构建 
——以跨区域财产线索协同为切入点 

田焜宇 

扬州大学法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6年2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2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3月11日 

 
 

 
摘  要 

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实践中需要重视电商经济跨域性、虚拟化带来的“执行难”新挑战。传统以物理

属地管辖为核心的执行机制在追踪电商虚拟财产、整合跨平台数据方面存在结构性失灵，为此需要提出

构建一种适应数字时代的交叉执行机制。该机制以跨区域财产线索协同为关键突破口，通过重构法院间

横向协同、法院与平台间公私协作的流程与规则，实现执行信息的高效聚合与执行行动的精准联动，这

不仅为破解电商案件执行困局提供制度方案，也为更广泛的数字时代司法协同治理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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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ra,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ew challenges of 
“enforcement difficult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cross-domain and virtual nature of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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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 in practice. The traditional enforcement mechanism centered on physical territorial ju-
risdiction faces structural failures in tracking e-commerce virtual property and integrating cross-
platform data.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pos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ross-enforcement mech-
anism that adapts to the digital era. This mechanism takes cross-regional property clue coordina-
tion as a key breakthrough point, and achieves efficient aggregation of enforcement information 
and precise linkage of enforcement actions by reconstructing the processes and rules of horizontal 
coordination among courts and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ourts and platforms. This 
not only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solution to breaking the enforcement dilemma in e-commerce 
cases but also offers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broader judici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 dig-
ital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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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电商经济实现爆发式增长，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核心支柱与增长引擎。与传

统实体经济不同，电商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跨区域性，这种跨区域性并非简单的空间跨越，而是交易主体、

经营场所、财产形态与数据流转的全面分离，经营者可能在不同的地区注册、经营和存储货物，其核心财

产则以资金流、数据流、数字权益等形态分散于全国乃至全球的电商平台与支付机构。这种物理空间解构、

数字空间聚合的经营模式，彻底打破了传统经济活动的地域边界，使跨区域交易成为电商经济的常态。 
近年来，执行案件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执行工作面临量大事难等复杂多样的情况。与 2012 年相

比，2024 年执行收案增长 260.1%，年均增长 12.1%；2024 年人均办案 928 件，可以说，办案压力山大。

一些法院执行工作难免会有疲于应付、质效不高的情况，特别是一些疑难复杂案件。通过交叉执行，引

入新的执行力量，以不同的思路、方式打破原案未能执行的局面，并通过依法追责机制，有效提升执行

干警攻坚克难的主动性、创造性 1。然而，电商经济的跨域性优势在司法执行领域却转化为“执行难”的

新困境，其根源在于传统执行机制建立在属地主义的基础之上，以物理空间的管辖连接点为核心构建执

行规则体系。传统民事执行以被执行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为核心管辖依据，依赖线下“四查”(查房产、

查车辆、查存款、查股权)手段锁定财产线索，通过委托执行、协助执行等方式协调跨区域执行力量。但

在电商经济场景下，这种机制的适应性全面弱化：一方面，物理管辖连接点失灵，被执行人的住所地与

实际经营地、财产所在地往往脱节，甚至部分虚拟经营主体无明确物理住所地，导致法院管辖权确定陷

入困境；另一方面，查人找物成本急剧攀升，电商经营者的核心财产并非传统不动产或动产，而是分散

于各平台的虚拟财产，传统线下查控手段难以触及。更为突出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在虚拟空间衍生出新

形态，部分地方为维护本地电商产业发展，可能通过设置数据壁垒、拖延协助执行等方式干预跨区域执

行，进一步加剧执行困境。 
确保结果的可执行性是在线纠纷需要优先解决的关键问题[1]，在财产线索碎片化、分散化、动态化

 
1《【中国经营报】独家专访最高法审委会专委刘贵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如何改革？》，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58221.html，2026 年 2 月 2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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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商时代，如何突破传统属地执行机制的局限，通过制度创新实现执行力量的跨区域重组与协同，构

建适配数字经济形态的执行规则体系，从而高效聚合财产线索、精准联动执行行动，最终保障债权实现、

维护司法权威与数字市场秩序？这一问题不仅关乎电商经济的健康发展，更涉及数字时代司法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转型，如果监管机关和司法机关能够顺应时代趋势，积极利用数字时代的技术优势，无疑能够

有效节省管理成本，提高治理水平[2]，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2. 电商财产的三元化特征 

2.1. 虚拟化 

电商经济的核心财产形态已从传统物理财产转向虚拟财产，这种虚拟化特征使财产线索脱离了传统

可触摸、可定位的物理属性，难以通过常规执行手段发现与控制。具体而言，电商虚拟财产线索主要表

现为三类：一是资金类虚拟财产，包括电商平台账户余额、第三方支付账户资金、平台保证金、应收账

款、预售货款等，此类财产以数字形式存储于平台服务器，无固定物理载体，且资金流转完全通过线上

完成，与传统银行存款的查控逻辑存在本质差异；二是权益类虚拟财产，包括数字店铺经营权、平台流

量权益、店铺信誉等级、品牌授权资质、用户数据资产等，此类财产虽不直接体现为资金，但具有明确

的经济价值，可通过转让、质押等方式变现，是电商经营者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但其价值评估与权利归

属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给执行查控带来困难；三是数据类虚拟财产，包括经营数据、用户画像数据、

交易流水数据等，此类数据既是电商经营者开展经营活动的基础，也是锁定财产线索、追溯资金流向的

重要依据，但数据的流动性、保密性与多主体权属特征，使得法院难以直接查询与利用。 
与传统财产线索相比，虚拟财产线索的最大挑战在于可见性低，传统财产如房产、车辆可通过不动

产登记、车辆管理部门查询确认，而电商虚拟财产仅存在于平台内部系统，外部主体无法直接获取，必

须依赖平台的协助配合，这为财产线索的发现设置了天然障碍。电商平台的处理方式有限，仅能对违规

者进行轻微惩处，难以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在财产执行方面，可能涉及第三方平台资金划拨，但仅限

于交易款项和保证金，赔偿和惩处力度有限，且可能因保证金不足而执行受阻[3]。同时，虚拟财产的价

值波动性强，如店铺流量权益受平台规则调整、市场竞争等因素影响较大，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缺乏统

一标准，进一步增加了执行难度。 

2.2. 分散化 

电商经营者的经营模式决定了其财产线索必然呈现分散化特征，这种分散化不仅体现为空间上的跨

区域，更体现为载体上的跨平台。从空间维度看，电商经营者无需固定经营场所，可通过互联网实现跨

区域经营，其财产线索可能分布于多个行政区域，财产线索的空间跨度覆盖多个省市，传统以财产所在

地为核心的管辖模式难以统筹查控。 
从载体维度看，同一电商经营者往往同时运营多个电商平台店铺，关联多个支付账户与物流渠道，

导致财产线索分散于不同平台与机构，其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分散于多个独立系统，形成“信息孤

岛”。传统执行机制采用单点查询、分别处置的模式，法院需逐一向各平台、各机构发出协助执行通知

书，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难以全面掌握被执行人的财产全貌，易出现查控不全、遗漏财产的问题。此外，

部分电商经营者为规避执行，刻意将财产分散于多个关联主体名下，通过虚假交易、资金拆解等方式转

移财产，进一步加剧了财产线索的分散化与隐蔽化。 

2.3. 动态化 

电商经济的高频交易特性与数字技术的即时性，使电商财产线索呈现出极强的动态化特征，财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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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变动速度远超传统财产，对执行响应的时效性提出了极高要求。资金类虚拟财产的动态化最为显著

——电商交易的资金结算多为实时到账，第三方支付账户资金随交易活动持续流转，部分电商经营者通

过“日结日清”的方式转移资金，若法院无法及时冻结账户，财产可能在短时间内被转移殆尽。 
权益类与数据类虚拟财产的动态化同样突出：数字店铺可通过平台内部流程快速转让、出租，店铺

信誉等级与流量权益随经营行为实时变化；用户数据与交易流水随经营活动持续生成与更新，部分平台

存在数据定期迁移或删除机制，若法院未能及时固定证据，财产线索可能永久灭失。传统执行机制的程

序设计较为繁琐，从案件受理、管辖权确定到委托执行、协助执行，往往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难以

适应电商财产线索瞬息万变的特点，常常出现程序走完而财产无踪的尴尬局面，错失最佳执行时机。 

3. 传统执行机制应对的双重失灵 

3.1. 信息获取失灵 

传统执行机制的信息获取模式以法院单点查询为核心，依赖线下协助执行单位提供财产线索，这种

模式在电商时代面临严重的信息获取失灵，根源在于跨平台、跨地域的数据壁垒与查询权限限制。一方

面，电商平台与第三方支付机构作为数据控制者，掌握着被执行人的核心财产线索，但出于数据安全、

商业秘密与平台利益考虑，往往设置严格的数据查询门槛，仅允许法院凭特定法律文书查询，且查询范

围局限于具体案件的特定账户或店铺，无法实现跨平台、全维度的财产线索排查。例如，法院仅凭被执

行人姓名或身份证号，无法同时查询其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多个平台的店铺信息与资金账户，需分

别向各平台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效率低下且易出现遗漏。 
另一方面，“信息孤岛”现象在司法系统内部与公私主体之间同时存在。司法系统内部，各法院之

间的执行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跨区域法院无法实时共享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与执行进展，导致同一被

执行人在不同法院的案件难以协同处置；在公私主体之间，法院与电商平台、支付机构、物流企业之间

缺乏常态化的数据共享渠道，信息传递依赖纸质法律文书或线下沟通，不仅耗时耗力，且易出现信息滞

后与失真。此外，部分电商平台的技术架构与数据管理模式不兼容司法查询需求，法院查询时需平台人

工核对信息，响应速度缓慢，无法适应虚拟财产动态化的特点。 
信息获取失灵还表现为查询范围有限与线索验证困难。传统执行的“四查”范围无法覆盖电商虚拟

财产，而针对虚拟财产的查询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与操作规范，法院难以界定查询权限的边界，部分平

台以此为由拒绝提供全面的财产线索。同时，电商财产线索的真实性与关联性验证难度较大，被执行人

可能通过关联账户虚假交易转移资金，法院需逐一核实交易流水的真实性，而跨平台交易流水的核查缺

乏技术支持与协同机制，往往难以完成。 

3.2. 行动协同失灵 

传统执行机制的跨区域协同主要依赖委托执行与协助执行制度，即由执行法院向财产所在地法院委

托执行，或请求财产所在地单位协助执行。这种模式在电商时代面临行动协同失灵，难以对动态化、分

散化的电商财产实施有效控制。从程序设计来看，委托执行的流程繁琐，需经过执行法院发起委托、上

级法院审核、受托法院受理、开展执行等多个环节，平均周期长达月余，而电商财产的动态化特征决定

了最佳执行时机往往只有数小时或数天，程序的滞后性必然导致执行时机贻误。 
从协同效率来看，传统跨区域执行缺乏统一的指挥协调机制，各法院之间的执行行动难以同步，易

出现重复执行或执行真空。同一被执行人在多个平台的财产被不同法院分别查控，各法院之间缺乏沟通

协调，可能出现部分财产被过度冻结、部分财产无人处置的情况，影响执行效率与当事人合法权益。同

时，地方保护主义在电商执行领域衍生的新形态，进一步加剧了行动协同失灵。部分地方为保护本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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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平台与经营者，可能通过拖延协助执行、设置技术障碍等方式干预跨区域执行。 
此外，传统执行行动的协同缺乏技术支撑，无法实现精准联动。电商财产线索的动态化要求执行行

动具备实时响应能力，而传统执行依赖人工传递信息、协调行动，难以对跨区域、跨平台的财产实施同

步控制。行动协同失灵的本质，是传统执行机制的物理化协同模式与电商财产的数字化特征不匹配，无

法实现执行力量的高效重组与精准联动。 

4. 从交叉执行到数字化协同执行 

4.1. 传统交叉执行的本质内核 

交叉执行源于我国民事执行实践中的制度创新，最初是为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优化执行管辖权

配置而设立的执行模式。现今的交叉执行可以定义为，通过调整执行案件的承办人来纠正消极执行的执

行监督制度[4]。其本质是一种外部干预式的执行机制，通过引入第三方法院的执行力量，排除地方利益

团体对执行工作的干扰，保障执行程序的公正进行。 
传统交叉执行的适用场景主要集中于存在明显地方保护主义的案件，其核心目标是排除干扰、保障

公正，运行逻辑以执行权转移为核心，上级法院通过指定执行的方式，将执行案件的管辖权从原管辖法

院转移至交叉法院，由交叉法院独立开展执行工作，原管辖法院予以协助配合。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破解了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执行难，但仍局限于传统物理空间的执行逻辑，依赖线下执行力量的调配，

未涉及信息协同与数字技术的应用，难以适应电商经济的跨域性与虚拟化特征。 

4.2. 电商时代“交叉执行”的内涵拓展 

电商经济的发展对传统交叉执行机制提出了时代拓展需求，使其从排除地方干扰的单一目标，转向

克服信息不对称与行动碎片化的双重目标，实现信息交叉协同与行动交叉联动的有机统一。数字化技术

的嵌入，并非简单地将传统执行管辖权的线下流程线上化，而是通过重构执行管辖权的核心逻辑、配置

原则、权力属性与价值导向，实现了对管辖权本质属性的根本性重塑。这种重塑的核心，是将执行管辖

权从物理空间的附属品转变为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协同的工具性权力，从固定不变的专属权力转变为动

态适配的协同权力。电商时代的交叉执行不再是简单的执行管辖权转移，而是以跨区域财产线索协同为

核心，通过重构法院间、法院与平台间的协同规则，实现执行信息的高效聚合、执行权限的动态配置与

执行行动的精准联动，其内涵具有三个维度的拓展： 
其一，目标维度的拓展。从保障公正到公正与效率并重，应当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价

值取向上妥善处理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衡量关系[5]，传统交叉执行的核心目标是排除

地方干扰，保障执行公正；而电商时代的交叉执行，既要坚守公正底线，排除虚拟空间的地方保护主义，

又要追求执行效率，适应电商财产线索动态化的特点，实现快速查控、精准执行，在保障债权实现的同

时，减少对电商经营者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其二是范围维度的拓展。从法院内部协同到多元主体协同，

对被执行财产的“智”监管，通过法院间信息平台实现对被执行财产的覆盖[6]，传统交叉执行仅涉及法

院系统内部的管辖权调整与执行协作，而电商时代的交叉执行，必须突破司法系统的边界，构建法院、

电商平台、支付机构、监管部门的多元协同网络，将平台等私主体纳入执行协同体系，借助其数据控制

能力与技术优势，破解信息壁垒。其三，手段维度的拓展，从物理化执行到数字化执行。传统交叉执行

依赖线下调查、异地羁押、现场查封等物理化执行手段，而电商时代的交叉执行，以数字技术为支撑，

通过在线查询、远程冻结、网络拍卖等数字化手段，实现跨区域执行行动的实时联动与高效处置。 
电商时代交叉执行的核心内核，已从执行权的跨区域转移演变为执行资源的跨区域整合与数字化协

同，其本质是一种适应数字经济形态的数字化协同执行模式，通过信息与行动的双重交叉，破解电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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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执行的信息不对称与行动碎片化难题。 

5. 构建电商时代交叉执行机制的核心路径 

5.1. 规范权责边界与操作规范 

协查平台的有序运行，需建立明确的核心规则，界定各主体的权责边界，规范操作流程，平衡司法

需求、平台利益与数据安全。但协助执行可能影响第三人的正常职责、侵犯第三人的权利自由，故在执

行法院、申请执行人与协助执行人的利益衡量中，作出优先维系强制执行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实现申请

执行人的权利的价值判断必须具有正当依据[7]。具体而言，核心规则应接入义务规则、查询权限规则，

形成完整的制度闭环。 
接入义务规则明确电商平台、支付机构的强制接入义务。将协查平台接入纳入平台的法定义务，要求符

合条件的电商平台、支付机构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与平台的数据对接，拒不接入或拖延接入的，法院可依

法采取罚款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的，可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同时，明确接入标准与技术规范，由

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制定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与数据格式要求，确保各平台接入

的兼容性与数据的有效性。需明确的是，交叉执行中强调法院与平台的协同，绝非赋予法院强制平台无差别

接入、无限制获取数据的权力，强制平台接入执行协查机制，必须设定严格的法律门槛与程序限制，且其合

法性需在《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框架下充分论证。具体而言，强制平台接入的法律门槛应明

确限定为执行必需，严格遵循比例原则，这也是平衡执行效率与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的核心准则。 
查询权限规则规范法院的查询行为，防止权力滥用。明确法院查询数据的范围限于与执行案件相关

的财产线索，不得查询与案件无关的平台用户数据、商业秘密。同时，禁止法院通过平台进行地毯式排

查，查询行为必须基于具体案件的执行需求，有明确的被执行人与财产线索指向。 

5.2. 建立以财产线索为导向的管辖启动规则 

传统执行管辖以被执行人住所地、财产所在地为核心连接点，这种模式在电商时代需进行数字化重

构，建立以财产线索为导向的交叉管辖启动标准，将管辖连接点从物理空间转向数字空间，实现管辖规

则与电商财产特征的适配。 
交叉管辖的启动标准应突破传统属地主义限制，以主要虚拟财产所在地、数据控制者所在地作为核

心连接点，结合财产线索的集中度与处置难度，确定优先管辖法院。主要虚拟财产所在地是指被执行人

核心虚拟财产(如主要经营店铺、大额资金账户)所在的电商平台总部所在地，这一连接点的优势在于，平

台总部所在地法院与平台的沟通协调更为便捷，可快速获取财产线索与技术支持，提高执行效率。数据

控制者所在地是指掌握被执行人核心财产数据的平台或机构所在地，这一连接点的核心是借助数据控制

者的技术优势，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实现对虚拟财产的精准查控。 
除核心连接点外，交叉管辖的启动还需考虑财产线索的集中度与处置难度。若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分散于多个区域，但某一区域的财产线索集中度较高且处置难度较低，则可指定该区域法院作为集中管

辖法院，通过交叉执行，不仅能打破原案未能执行的局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地方保护主义的桎梏，

从而调动法院执行工作整体攻坚克难的积极性、主动性[8]。动态交叉管辖启动标准的革新，核心是实现

管辖随财产线索动态调整，打破固定管辖的局限性，使管辖法院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核心财产线索与数

据资源，为执行行动的高效开展提供保障。 

6. 结论 

电商经济的跨域性、虚拟化特征，使财产线索呈现虚拟化、分散化、动态化的三元化特征，传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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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主义为核心的执行机制面临信息获取与行动协同的双重失灵，难以适应数字时代的执行需求。为破

解这一困局，提出了构建电商时代交叉执行机制，以跨区域财产线索协同为核心，通过理论创新与路径

设计，实现执行机制的数字化转型。电商时代的交叉执行已从传统的执行权跨区域转移拓展为数字化协

同执行，其核心目标是克服信息不对称与行动碎片化，实现信息与行动的双重交叉协同，这一拓展适配

了电商财产线索的特征，为破解执行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平衡执行效率与司法公平，可实现执行效能

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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